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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要点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是指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向行政
机关申请办理行政事项时，行政
机关以书面形式(含电子文本，下
同)将证明义务、证明内容以及不
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一次性告知申
请人，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
告知的相关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
承诺的法律责任，行政机关不再
索要有关证明并依据书面承诺办
理相关行政事项的工作机制。

那么，哪些证明将实行证明

事项告知承诺制?
根据《通知》，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在依法向行政机关申请办
理行政事项时，提供的需要由行
政机关或者其他机构出具、用以
描述客观事实或者表明符合特定
条件的材料，均包含在内。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在
确定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
时，要按照最大限度利民便民原
则，有针对性地选取与企业和群
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使用频次

较高或者获取难度较大的证明事
项实行告知承诺制，特别是在户
籍管理、市场主体准营、资格考
试、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健康体
检、法律服务等方面抓紧推行、尽
快落实。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国
家秘密、公共安全、金融业审慎监
管、生态环境保护，直接关系人身
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重要涉
外等风险较大、纠错成本较高、损
害难以挽回的证明事项不适用告
知承诺制。

河南省自然村
通硬化路率超89%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莉 见习记
者 王琳

实现约1.5万个自然村通硬化路，到
2020年年底全省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
路率达到 85%以上——这是 2020 年年
初，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完成的
11件重点民生实事任务之一。截至2020
年年底，这项任务已超额完成。

2021年1月14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2020年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
系列新闻发布会”之实施农村公路“百县通
村入组”工程的现场了解到，2020年全省
共新增1.69万个自然村通硬化路，占年度
目标的113%，全省自然村通硬化路率达
到89%以上，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两
年来，全省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2.4万公
里，新增2.97万个自然村通硬化路，新安、
孟州、内乡、正阳等84个市县实现20户以
上自然村全部通硬化路，农村公路建设迈
入了新阶段。

在加快推进农村公路“百县通村入组”
工程的同时，持续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
量发展，全省累计创建“四好农村路”省级
示范县43个，其中国家级示范县10个，数
量全国第一。

据了解，2021年河南将继续加大投入
力度，年内确保完成9000个自然村通硬化
路目标，基本实现全省20户以上具备条件
的自然村全部通硬化路。同时，将出台《加
快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加快构建广覆盖、深通达、高品质的农
村交通运输网络，实现城乡客运均等化、农
村物流便捷化、产业运输融合化，全力推动
农村公路高品质建设、高效能管理、高质量
养护和高水平运营，实现农村公路从“有”
到“优”迈进。

今后，再也不用证明“我是我”
河南将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今年7月底前各地公布具体清单

还记得曾经的证明“自己是自己”之类的尴尬事儿吗?不过，对于河南的办事群众来说，这
样的烦恼将被终结。1月14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下发《关于印
发河南省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中明
确要求，按照“最大限度利民便民”的原则，选取与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使用频次较
高或者获取难度较大的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宋迎迎

不再需要为一纸证明“来回跑腿”这些事项可实行告知承诺制

以申请人主动承诺代替以往
的证明，风险如何把控?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
针对事项特点等分类确定核查办
法，将承诺人的信用状况作为确
定核查办法的重要因素，明确核
查时间、标准、方式以及是否免予
核查。对免予核查的事项，行政
机关要综合运用“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重点监管、“互联网 监
管”、智慧监管等方式实施日常监
管，不得对通过告知承诺制方式
办理的企业和群众采取歧视性监
管措施。对在核查或者日常监管
中发现承诺不实的，行政机关要

依法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
销行政决定或者予以行政处罚，
并纳入信用记录;涉嫌犯罪的，依
法移送司法机关。

要健全信用监管机制。各地、
各部门要依法加大失信惩戒力度，
加强告知承诺信用管理制度建设，
建立申请人诚信档案，分类开展精
准监管，根据虚假承诺造成的社会
影响进行失信程度分级，区分不同
失信情形实施相应惩戒措施。各
级发展改革部门要牵头建立证明
事项告知承诺信用信息记录、归
集、推送工作机制，将承诺人履行
承诺情况全面纳入信用记录，依托

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行业信
用信息系统，加强信用信息互联互
通和共享;探索建立信用修复、异
议处理机制，引导失信人及时纠正
失信行为，形成社会信用建设良性
循环。

具备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可以
探索建立事前信用预警系统，依托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对申请人进
行全覆盖、标准化、公益性的信用
综合评估，加强事前风险防控。对
涉及经济利益价值较高、事中事后
核查难度较大的事项，可以探索引
入责任保险制度，降低实行告知承
诺制可能引发的行政赔偿风险。

今年7月底前各地公布具体清单 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
按照《通知》中的时间节点，

各省辖市政府、济源示范区管委
会要在今年2月底前制订本地全
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具
体操作方案，并在2021年7月底
前，公布本地证明事项告知承诺
制清单。

省政府办公厅要求，对实行
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申请人
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
方式办理。申请人不愿承诺或者
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法律法规
或者国务院决定要求的证明。

在行政事项办结前，申请人

有合理理由的，可以撤回承诺申
请，撤回后应当按原程序办理。

证明事项依法可以代为承诺
的,代为承诺人应当获得申请人
的特别授权。

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
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
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
知承诺制。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
按照全面准确、权责清晰、通俗易
懂的要求，科学编制告知承诺制
工作规程，修改完善办事指南，制
作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相关要

求要可量化、易操作，不含模糊表
述或者设兜底条款，并通过相关
服务场所、网站和河南省网上政
务服务平台等渠道公布，方便申
请人查阅、索取或者下载。

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第三
人利益或者核查难度较大的证明
事项，行政机关要根据政府信息
公开等规定，在不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
通过相关服务场所、网站和河南
省网上政务服务平台等向社会公
开告知承诺书，公布投诉举报方
式，接受社会监督。

加大失信惩戒力度 承诺不实或将涉嫌犯罪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王姝

1月14日，记者获悉，河南省
教育厅发出关于切实做好2021
年中招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全
省中招体育考试工作将于4月1
日至5月31日之间进行，仍由各
省辖市(省直管县)教育行政部门
统一组织实施，考试成绩以满分
70分计入中招成绩总分。

考试项目设置主要依据《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
订)规定的测试项目。其中，男生
1000 米、女生 800 米为必测项
目。其他测试项目应按照“使每
个学生掌握至少两项终身受益的
体育锻炼项目”的目标要求，由各
地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可量化、易
操作、对增强学生体质效果明显
的耐力、力量、速度素质和运动能
力项目,具体评分标准按照教育
部有关评分标准执行。

同时,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增加
“过程性评价”考核模块。为保证中
招体育考试的公正、准确，河南省所
有中招体育考试考场必须全部使
用智能化测试仪器。
针对因残疾、伤病免修体育课和无
法参加体育考试的学生，将由各省
辖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结合实际
情况制定具体的免考和考评、计分
办法，做好手续验证工作，并予以公
示，杜绝不正之风和违纪现象。

满分70分！
河南中招体育考试4月1日开考

河南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大幅增加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思

1月14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0
年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系列新闻发布
会第八场，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一级巡视员焦飞介绍了2020年持续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落实情况。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2020年河南多
项环境空气质量指标达到近年来最好水
平。其中，全省PM10、PM2.5年均浓度分
别为83微克/立方米、52微克/立方米，同
比2019年分别下降13.5%、11.9%；气态污
染物SO2、NO2、CO年均浓度分别为10微
克/立方米、30微克/立方米、1.5毫克/立方
米，同比分别下降9.1%、11.8%、16.7%。

此外，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到245天（不含济源），占比达67.0%，是
2015年以来最好的一年。同比2019年增
加52天，提高14个百分点，增幅全国最
多。较2015年增加63天，提高16.5个百
分点。

全省PM2.5、O3、CO、优良天四项指
标改善幅度在京津冀及周边省份中均为最
大。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
中，郑州市进位3个，成功退出后20名。


